
北京质信认证有限公司

关于疫情防控期间认证及审核工作安排的通知

各相关方：

北京质信认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高度重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以下简称“疫情”）防控工作，切实落实各级政府部门疫情防控要求，

根据“市监认证（2020）9 号文件：《市场监管局办公厅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实施好质量认证相关工作的通知》”、“IAF ID3:2011《影响认可

机构、合格评定机构和获证组织的突发事件或情况的管理》”以及中国合格评定

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的相关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对防疫期间的办公

及审核工作做出如下安排：

1、 自 2月 3 日至 14 日，采取全员远程办公方式为客户提供服务。在此期

间，我们的工作人员将通过电话、QQ 和电子邮件等方式和您联络沟通。后续，

公司将根据疫情情况及政府通知确定相应的工作方式及安排，确保为客户提供全

面细致的服务工作。

2、 公司各岗位人员在防疫期间正常处理日常认证业务，管理人员将及时

跟进工作目标的完成情况。防疫期间，案卷评定和电子版证书制作、发放等工作

将正常进行，证书原件、审核报告、发票等材料将待公司恢复集体办公后再行邮

寄。急需纸质证书原件的，可由公司提供高清晰度证书照片，由企业自行打印。

3、 疫情期间，暂停对湖北省内企业的现场审核活动，恢复现场审核的时

间根据地方政府要求和疫情控制情况另行通知。

4、 湖北以外地区的客户，自 2 月 29日前，客户在希望接受现场审核的，

由市场部与受审核方充分沟通，了解当地政府对“疫情”的管控要求；审核部与

审核员充分沟通，在保证审核人员健康安全的前提下，可就近安排审核任务，原

则上不跨省安排审核。3 月 1 日及以后，视疫情控制情况再行决定是否安排跨省

审核。

5、 待国家发布解除疫情防控通知后，所有获证组织将按照其原审核方案

的要求进行认证保持所需的监督、再认证和暂停恢复审核。



6、 在恢复正常审核活动前，根据国家及行业监管单位有关通知精神，公

司按照“《市场监管局办公厅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实施好质

量认证相关工作的通知》”和“IAF ID3：2011《影响认可机构、合格评定机构和

获证组织的突发事件或者情况处理》”等文件的原则及要求，制定了《“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期间认证及审核方案》，确保减少疫情防控对已获证组织的

证书有效性造成的影响，具体情况可咨询我们的市场和客服人员。后续，公司将

根据不同地区疫情防控和客户实际情况协商和安排文件审核和现场审核时间。

7、 有关认证活动的最新信息，我们将及时与您沟通。感谢您对质信认证

一贯的的信任和支持，期待我们继续成为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最佳合作伙伴。

在疫情期间，如您有任何问题，请随时与总部或者分支机构联系，感谢您们

的配合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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